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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3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仅为各方实施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

约定，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协商判断，以签署的正式协议

为准。 

2、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及各方磋商情况，按照国资监管、《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

序后签署正式协议，并依法及时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尚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由于本次交

易是否达成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确定，因此预计本

次合作本意向书的签署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4、本次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基本情况 

（一）意向书签订情况 

2018年10月12日，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锡业股

份”）与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全部

股东邹小林、邹旭峰及目标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就公司（含指定的第

三方）收购邹小林及邹旭峰合并持有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股权达成初步意向。本次意向书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查询，本次签署意向



2 
 

书的交易对方及目标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邹小林 

身份证号码：4329301966****7617 

2、邹旭峰 

身份证号码：4311211988****7339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5767075841N  

注册资本：208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小林 

成立日期：2004 年11月19日 

股权结构：邹小林持股92.59%，邹旭峰持股7.41% 

公司地址：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马白镇 

经营范围：锌矿、锡矿开采、销售；矿产品购销；并经营与本公司经营范

围相一致的进出口贸易。 

（四）本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仅为各方合作初步意向，无需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后续签署正式协议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履行公

司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二、《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意向书》的签订主体 

甲方1：邹小林 

甲方2：邹旭峰 

乙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尽职调查：本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签订后，乙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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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下同）有权聘请中介机构对丙方及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甲方、丙方承诺全面配合乙方委托的各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按照乙方和

中介机构要求，于本意向书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关于丙方及标的资

产的所有相关资料，为尽职调查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所有尽职调查结果、资产

评估结果、资源价值评估结果仅作为乙方内部决策的依据。 

2、排他期：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为乙方尽职调查期及排他期，

但因甲方、丙方未能及时提供资料的情形下，上述期间相应顺延。乙方尽职调

查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作出是否与甲方交易的决定并告知甲方。 

在排他期内，甲方、丙方共同承诺，甲方及丙方保证不与任何第三方进行

有关丙方股权或资产处置（包括转让、租赁、授予使用、赠与、抵押或质押等）

的相关协商或合作。若违反本款约定，则甲方及丙方立即向乙方连带承担违约

金人民币2000万元。 

尽职调查完成后，乙方有权参照尽职调查的结果单方选择是否与甲方继续

进行交易；若拟进行交易，乙方需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国资管理相关规定、

证监会监管要求及上市公司管理要求，确定收购丙方100%股权的具体方式，

并以甲方与乙方最终签订的正式股权收购合同为准。 

4、收购价款：尽职调查完成后，如乙方选择继续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进行

交易，甲方与乙方协商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合同，收购价款以评估结果为基础按

照市场化原则另行协商确定。乙方应按内部决策程序及云南省国资委对外收购

管理报批程序，上报云南省国资委批准。 

5、其他：各方在本意向书有效期内如就本次合作达成最终交易共识并签

署正式交易文件的，以正式交易文件为最高优先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各方尚未实施具体合作事宜，且尚未签订正式的股

权转让协议，同时由于本次交易是否开展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并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后确定，因此预计本合作意向书的签署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

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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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的开采、选矿和冶炼，若进行

本次收购将对增厚公司的资源储备，提升公司资源保障能力有积极意义，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仅为各方实施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正式协议的签署及进度安排需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及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经有权机关批准后方可实施，各方最终能否达成交易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邹小林、邹旭峰及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